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洪教社管字〔2023〕10 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市管民办学历教育
学校 2022 年度年检结果的通报

各相关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各市

管民办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

例等民办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南昌市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实施办法〉的通知》(洪教

社管字〔2019〕21 号)，我局对 36 所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

校进行了年度评估检查。对照《南昌市民办学校年度办学

水平督导评估标准》，结合各校自查情况，全面、科学、公

正地对每所学校进行综合实地评估考核。现将年检结果通

报如下(详见附件)。

经考核，南昌市立德朝阳学校、南昌五中等 6 所学校

被评为优秀等次学校，南昌民德学校、南昌市麻丘高级

中学、南昌当代学校等 14 所学校被评为良好等次学校，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等8所学校被评为合格等次学校。

江西南昌新东方烹饪中专学校、江西南昌新华电脑中



专学校、江西东方舞蹈学校、南昌铁航交通卫生职业学校、

南昌市红谷中学因办学场地问题，2022 年已停止招生，

目前仍没有改善；江西泛美艺术中专学校、南昌市英华外

语学校、南昌市仁川中学多项办学条件不达标，年检评估

总分未达合格线。以上 8 所学校被评为不合格等次，暂停

2023 年秋季招生并限期整改。

希望各市管民办中小学以年检评估为契机，依据年

检反映出的问题，依规依标制定整改实施方案，认真扎实做

好整改工作。今年能整改的，应按要求和标准于今年内完成,

确保在 2023 年评估前整改到位；一时未能完成整改的，应

在方案中明确分年段的任务，并定期向局主管科室汇报工作

进度。

年检是促进民办学校规范发展的手段，重在以评促改、

以评促建。各市管民办中小学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提升办学

水平，为推进南昌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特此通报

附件：南昌市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2022年度年检结果

南昌市教育局

2023年 4月 17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8 日印发



附件

南昌市市管民办学校 2022 年度

年检结果的通报

一、优秀等次（6 所）

南昌市立德朝阳学校 南昌五中（五中实验）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南昌市复兴外国语学校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 南昌华联外语实验学校

二、良好等次（14所）

南昌民德学校 南昌市麻丘高级中学

南昌当代学校 南昌市致远双语学校

南昌启华双语学校 南昌百树学校

江西中山舞蹈中等专业学校 江右艺术高中

南昌现代外国语学校 南昌莲松学校

南昌先锋软件职业中专学校 南昌联立学校

南昌少春中学（少春附小） 南昌现代交通学校

三、合格等次（8 所）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 南昌市雷式学校

南昌现代外国语象湖学校 南昌天行创世纪学校

南昌雷式厚一实验中学 南昌知行中学

南昌育山高级中学 南昌宏宇学校

四、不合格等次（8所）



江西南昌新华电脑中专 江西南昌新东方烹饪中专

江西南昌铁航交通卫生职业学校 南昌市红谷中学

江西东方舞蹈学校 江西泛美艺术中专学校

南昌市英华外语学校 南昌市仁川中学


